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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19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58号建议的答复
李发海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和政策支持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关心和关注。近年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成效显著，芒市先后打造了回贤古寨、象滚塘老寨、芒晃、松树寨等一批旅游特色民族村，有效带动周边群众生产发展。针对您提出请求州委州政府给予芒市江东乡更多的乡村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和政策支持的建议。答复如下：

一、国家、省对乡村旅游目前没有明确的扶持政策，待建设打造成功后，申报并获得旅游扶贫示范村、旅游特色村等荣誉称号后给予一定的补助。投资主体还要依靠当地群众或者招商引资进来的业主实现。下步，由芒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省州要求，在符合申报条件的前提下，积极向上申报旅游扶贫示范村或旅游特色村，争取上级扶持，同时，帮助线上旅游宣传及农特产品销售，加大宣传促销和推广力度。

二、江东乡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通达条件较好，旅游资源丰富，农特产品齐全，但茶园、观音寺、瀑布等风光均属于待开发资源点，目前粗放式的农家乐还没有形成规模的乡村旅游农庄。建议整乡整合优质资源点，盘活异地扶贫搬迁群众的老旧空置宅院，保护现有自然和人文资源，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建章立制，围绕几家大的小锅米酒、茶叶或农业采摘体验建设示范性乡村旅游点。

三、年内我州计划编制《德宏州乡村旅游规划》，将安排专业人员，对江东乡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整理有关资源，了解情况，包装适宜江东乡发展的乡村旅游项目，在旅游产业发展、合作社建立上给予业务指导。同时建议整乡建设一定要做好规划，分步实施。

十分感谢您对文化旅游工作的关注，并请您一如既往地关心文化旅游的建设和发展，监督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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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吴飞平 13988253286）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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